
宁夏回族自治区粮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

2024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

支出预算绩效目标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

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宁党发〔2019〕9

号）有关要求，现将 2024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

绩效目标予以公开。

附件：2024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

宁夏回族自治区粮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

2024 年 2 月 23 日



附件

2024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
（2024年度）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名称 粮食质量安全监测费

主管部门 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实施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粮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

项目属性 02-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5年

项目总额 175 其中：年度资金总额 140

其中：
本级资金

资金总额 140

其中：
转移市县（区）资金

资金总额 0

　 其中：财政拨款 140

　　其中：中央资金 0

　    其他资金 0

 结余结转资金 0 　自治区资金 0

年度总体

绩效目标

一级指

为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，进一步加强新收获和库存环节粮食质量安全风险防控，严防发生区域性、系统性粮食质量安全风险，确保粮食质量安全。按照《自治区粮食和物

资储备局关于做好2023年粮食质量安全监测工作的通知》（宁粮仓〔2023〕35号）要求，开展全区粮食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工作，完成粮食检验监测任务，

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值

1-产出指标

11-数量指标
库存粮食质量安全监测任务 185份

新收获粮食质量安全监测任务 2033份

12-质量指标 按照国家质量标准完成监测 100%按照国家质量标准完成监测

13-时效指标

库存粮食根据任务下达具体时间 2024年12月前

新收获粮食按照粮食收获季节进行
小麦：2024年9月30日前 稻谷：2024年11月25日前 

玉米：2024年12月5日前

14-成本指标

2-效益指

631一份样品的检测成本为631元。 元/份

标

21-经济效益 无 0

22-社会效益
提高企业安全储粮意识、强化粮食质量安全风险防范 大幅度提高风险防范意识

为及时掌握当年宁夏新收获粮食质量安全状况，加强粮食质量安全风险防控提供数据支撑 上报不同品种及性质的分析报告8份

23-生态效益 检测中产生的各类有毒有害废液按照规定处置，减少环境污染。 按规定处置废液

24-可持续影响 提高企业安全储粮意识、强化粮食质量安全风险防范 持续提高风险防范意识

3-满意度指标 31-服务对象满意度 下达任务部门满意度 95%以上



附件

2024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
（2024年度）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名称 技术用房物业费

主管部门 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实施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粮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

项目属性 02-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5年

项目总额 49.8168 其中：年度资金总额 49.8168

其中：
本级资金

资金总额 49.8168

其中：
转移市县（区）资金

资金总额 0

　 其中：财政拨款 49.8168

　　其中：中央资金 0

　    其他资金 0

 结余结转资金 0 　自治区资金 0

年度总体
绩效目标

中心属于正处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，主要负责贯彻执行国家粮油质量标准，承担国家和自治区储备粮油、政策性供应粮的质量检验，为了能顺利开展新收获粮食质量和品质
测报以及库存粮食质量安全监测等工作，保障实验室粮食检测数据的准确度及10余间实验室的正常运作，2024年需技术用房物业费49.82万元，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值

1-产出指标

11-数量指标 技术用房 2442.02平米

12-质量指标 保障实验室检测工作正常开展 长期

13-时效指标 实验室正常运行期 一年

14-成本指标 每年每平米204元 204元/每年每平米

2-效益指标

21-经济效益 无 无

22-社会效益 面向社会提供大量工作职位，推动社会发展 长期

23-生态效益 无 无

24-可持续影响 保障粮食检测工作的正常运行 长期

3-满意度指标 31-服务对象满意度 正常支付服务部门的物业费 100%


